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2023年 5月 18日 星期四
电子信箱：zbs@jcrb.com

编辑/王昱璇 校对/何欣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本报记者 蔡俊杰
通讯员 傅曼丽 俞旦

日前，浙江省余姚市检察院检察
官在办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案时深挖细查，还原案件真相，对犯罪
嫌疑人樊某认定不构成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并监督公安机关撤案。

犯罪嫌疑人陈述细节与在
案证据相悖

2022 年 7 月，余姚市检察院收到
了一起由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承办检
察官如往常般审查在案证据后，发现
在案证据没有问题，便联系犯罪嫌疑
人做讯问笔录。

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樊某却向
承办检察官说出了证据中没有显示
的细节：“当天我确实把我的银行卡
给了别人，是因为对方告诉我，可以
给我办贷款。然后在把银行卡交给
对方后，我发现了不对劲，就立刻让
朋友王某将我的银行卡挂失了……”

“樊某说的过程非常详细，不像是
编造的。但如果他说的是事实，那其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观明知性
要件就不具备，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就可能存在错误。”承办检察官据此又
梳理了一遍所有在案证据，却发现在案
证据表明樊某具有主观明知性。

电话挂失银行卡却没有挂失记录

“樊某的银行卡一天内产生流水
54万余元。被害人被诈骗的部分赃款
确定进入了樊某的银行卡。如何才能
证明樊某所说的细节？”承办检察官决

定开展自行补充侦
查，并找到樊某口中
帮 助 其 挂 失 的 王
某 ，确 认 其 是 否 有
帮助挂失行为。

“是我打电话给
了银行，帮樊某做了
银行卡挂失。”在承
办检察官明确告知
王某作伪证须负法
律责任的情况下，王
某仍作出了肯定的
回答。但仅凭王某
的言词证据，还不能
有力推翻目前已有
的在案证据。承办
检察官尝试从银行
方面着手，向当地银行调取了樊某银
行卡的相关记录，记录显示该卡被官
方冻结，未有个人挂失记录。

“难道樊某、王某二人说的都是
假的？”承办检察官为查清事实，决定
继续向樊某名下银行卡的开卡行调
取该银行卡的相关记录。然而开卡
行仍称无个人挂失记录，案件再次走
入了死胡同。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能查
询银行卡挂失记录吗？”抱着最后一线
希望，承办检察官拨打了该银行的全
国客服热线，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这次，客服说到了一个重要证据——
如果是电话挂失，银行系统会自动保
存一份相关的电话录音记录。

通过挂失录音证明不构成犯罪

“案件终于有了突破口！”承办检
察官立即建议侦查人员向银行总部
调取王某拨打银行电话的录音记录，
同时建议补充王某笔录。最终，所有
证据到位，案件事实真相浮出水面。

原来，2022 年 6 月 8 日，樊某经人
介绍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交到了自称
可以办理贷款业务的中介手中。但在

办理过程中，樊某发现好几个背着包
的人在房间里进进出出，更奇怪的是，
樊某手机里马上收到了有大额银行流
水进账的短信。樊某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偷偷在游戏界面中告诉好友王某
自己的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等信
息，求助王某帮其挂失银行卡。

收到信息后，王某便用自己的手
机号码拨打了银行客服电话，并向客
服要求挂失樊某银行卡。但由于王
某不是持卡人且之前未进行过电话
挂失操作，整个过程花费了较长时
间。在这段时间里，樊某的银行卡已
产生了大量流水，银行系统直接提示
该卡异常，自动进行了冻结。因银行
卡已用于他人犯罪活动，民警在侦查
时顺势摸到了樊某这条线。

经仔细审查，承办检察官认为，樊
某在提供银行卡时，并不明知其是为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且在察觉对方可
能利用自己的银行卡实施不法行为后，
积极采取措施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综
合全案证据，该院依法认定樊某无主观
明知性，不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鉴于上述查明的事实，今年2月，该
院依法建议公安机关对该案作撤案处
理。目前，公安机关已撤案。

犯罪嫌疑人在所有在案证据不利的情况下仍坚称自己不知情

一段电话录音成了定案关键

□本报通讯员 王博伟 王云基

日前，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检察
院对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进行监督，
在充分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不仅发现
了案件背后的刑事犯罪线索，而且通
过抗诉推动法院再审。

2012 年 9 月，曾某和朋友张某甲
约定，由张某甲的妹妹张某乙出资 40
万元与洪某、孙某共同成立的某公司
达成合作协议，曾某提供担保。后因
洪某无力兑现张某乙出资款对应的
回报，双方经协商将出资款转为借
款。2018 年 9 月，张某乙与洪某等人
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将张某乙投入
的 40 万元本金转为借款，每年计息 5
万元，由某公司、洪某、孙某共同偿
还 ，于 2019 年 9 月 还 清 ，担 保 人 曾
某”。曾某在还款协议的担保人处签
名捺印。后张某乙去外地看病，便将
协议交与张某甲保管。

2020年 6月，张某乙久病未归，遂
委托张某甲持还款协议向法院起诉，
要求某公司、洪某、孙某共同承担还款
责任，曾某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
认为，曾某作为保证人在还款协议上
签名捺印，因还款协议中并未约定其
保证责任，且标明“担保期限为还清本
息为止”，曾某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且张某乙的起诉未超过保证期间，该

案也不存在免除保证责任的情形。因
此，法院判决某公司、洪某、孙某向张某
乙偿还本金及利息共计79.2万元，曾某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后，案件
进入执行环节，洪某、孙某因某公司经
营不善早已变卖资产跑路，两人名下并
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曾某作为担保人，
其名下的银行卡、微信账户均被冻结，
退休金被执行 5万余元，并成为失信被
执行人和限制高消费人员。

曾某不服，于 2022 年 3 月来到城
区检察院申请监督，称自己在签署还
款协议时没有“担保期限为还清本息
为止”这句话。

“这句话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曾某
的保证期间是否届满，如果该案存在
伪造证据的情况，还可能涉嫌刑事犯
罪。”承办检察官经调取还款协议原
件后发现，“担保期限为还清本息为
止”这句话的字体颜色偏深，明显与
协议中的其他句子字迹不一致。为
查明真相，承办检察官对该证据进行
了司法鉴定。经鉴定，还款协议中

“担保期限为还清本息为止”的打印
字迹与其他内容的打印字迹不是一
次形成的。

在鉴定意见面前，张某甲承认了
自己的所作所为。按照法律规定，双
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6 个月。

如果债务人没有按期偿还债务，债权
人有权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如果债权人未在保证
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张某甲作
为张某乙的诉讼代理人，其提起诉讼
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协议中如没有

“担保期限为还清本息为止”的字样，
曾某作为连带保证人会因距履行期
限届满超过 6 个月而被免除保证责
任。因为洪某等人已经跑路，为将曾
某拉入诉讼，张某甲便采用原件套打
的方式变造了还款协议，以达到延展
保证期限的目的。

2022年1月，该院将张某甲伪造证
据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年
5月，公安机关以张某甲涉嫌帮助伪造
证据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综合
其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退赔所有
款项并取得曾某谅解等情况，于同年
12月对张某甲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022 年 6 月，针对张某乙起诉洪
某等人民间借贷纠纷案，嘉峪关市检
察院采纳城区检察院抗诉意见并向
嘉峪关市中级法院提起抗诉。嘉峪
关市中级法院作出裁定，指令一审法
院对该案启动再审。今年 4 月，法院
经再审撤销了原审判决，免除了曾某
保证责任，并对张某甲妨害司法的行
为罚款 5万元。

一句假话让他背债近80万元
检察机关发现还款协议中的猫腻，查明真相还当事人一个公道

检察官研讨案件，确定自行补充侦查方向。

□本报通讯员 包婧 季晨

为追讨非法债务，他拘禁债务人
长 达 数 月 ， 后 又 逼 着 债 务 人 一 起 抢
船，并将船拆解割卖用于还债，千吨
级货船转眼间成了一堆废铁。日前，
经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等，
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尹某有期徒刑
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
金 50 万元，同时责令其向某公司退赔
513万元。

货船上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一天夜里，看船人老方正在船舱
里休息，突然听到了一阵嘈杂声。等老
方清醒过来，被眼前的情形吓得不轻，
两个陌生男人持刀站在床边，呵斥他
起身，并将他的手机没收，让他老老实
实跟着走。

老方跟着两个陌生男人来到船舶
大厅后，看到了赖某（另案处理）站在
了 一 名 被 唤 作“ 军 哥 ”的 中 年 男 子 身
后。赖某径直走向驾驶舱，老方有些着
急：“老板和我交代过，这船现在由公
司 看 管 ，就 是 你 来 了 也 不 能 随 意 开
走！”

船上几名壮汉上前按住了老方，
一想到这群人手里有刀，老方的声音
也低了下去，被他们推搡着下了船，
并被带到一处偏僻小镇看管了起来。

次日下午，老方才拿到自己的手
机，并获准离开。老方立即与公司老板
联系，说明了船上发生的情况。此时的
老板正焦急万分，货船没了踪影，老方
又失联，只能先报警。在得知老方安然
无恙后，老板安抚了老方，便带着他一
起去公安机关做了笔录。

500多万元的货船竟被卖了
“废铁价”

被称作“军哥”的是尹某，从事放
贷业务。赖某曾因急需资金，主动找到
尹某，借了几万元并打下欠条。尹某催
得急，赖某因为手头紧，不能及时全额

还款，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打欠条给尹
某。最后，尹某向赖某讨要的金额高达
60余万元。

自 2015 年 12 月开始，尹某多次非
法拘禁赖某，并伴有辱骂、殴打行为。
当尹某听说赖某经营着一艘价值 500
多万元的千吨级大货船时，便打起了
货船的主意，要求赖某写下“如赖某不
能在限期内归还欠款，尹某有权扣押
货船”的书面承诺。

在得知赖某经营的货船被某公司
保管后，尹某便押着赖某，纠集了一帮
人（均另案处理），关押了看船人老方，
并持刀抢走了货船。在将货船强行开
走后，尹某联系了船厂老板，询问卖船
事宜，却发现因为船舶所有权登记在
某公司名下，办不了过户手续。为避免
夜长梦多，尹某想出了将货船拆解卖
废铁的主意。赖某起初并不同意，但在
尹某的施压下，赖某终究还是松了口。
尹某立即联系船厂进行拆船，并在三
天内以每吨 1200 元的价格将拆解后的
废铁卖出。

察微析疑，确保罚当其罪

该案移送姜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后，承办检察官在审查卷宗时敏锐地
察觉到不对劲：货船是赖某出资购买，
平时也是赖某实际运营，为何却登记

在某公司名下？劫持船只，拆船卖铁，
侵犯的究竟是谁的利益？

带着疑问，承办检察官决定开展
自行补充侦查。经查，赖某购买货船的
部分资金来自其向某公司的借款，双
方签订借款合同时明确约定，赖某还
清公司全部借款后，才可确认赖某的
实际出资人身份。而实际上，赖某所欠
某公司的借款尚未归还。其余购船资
金是银行贷款，贷款以该货船为抵押，
某公司为担保人。后赖某因经营不善，
180 余万元的贷款逾期不还，被银行起
诉。经法院调解，某公司代为履行按期
还款义务。因此，某公司不仅是货船的
登记所有权人、案发时的实际保管人，
也是货船的实际出资人。

然而尹某却辩称，自己只知道赖
某是船主，当时是因为他说船被某公
司扣了，自己才帮忙出头的。经进一
步 审 查 ， 承 办 检 察 官 注 意 到 一 个 细
节：尹某曾全程旁听银行诉赖某借款
纠纷案的庭审，对货船系某公司所有
了如指掌。尹某明知货船属某公司所
有，采取胁迫手段劫取货船，涉嫌抢
劫罪。

经姜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一审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一审宣判后，尹某
不服，提出上诉。今年 3 月 10 日，二审
法院裁定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刑事裁
判涉财产部分已被移送执行。

千吨级的货船当废铁卖
被告人为讨债实施非法拘禁、抢劫，获刑十三年

姚雯/漫画

□史兆琨

近日，“网红浮桥汽车落水”一事多次
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关注。

据湖北恩施宣恩新闻网发布情况通报
称，5 月 16 日 11 时 19 分许，宣恩县珠山镇狮
子关景区一商务车从水上浮桥落水，车上
载有 8 人，3 人脱险上岸，5 人搜救上岸后经
抢救无效死亡。目前景区已暂停营业，善后
事宜及事故调查正在有序开展。

本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却因事故落水
后，5 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逝去，这也是此次
事故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此次事故是否
涉及刑事追责，是部分网友关心的一个问
题。值得警醒的是，根据我国刑法第 134 条
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
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
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当然，此次事故中，是否存在违反有关
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形，仅依靠目前公开报

道的情况，尚不能下结论。据媒体报道，浮
桥沿线缺救生圈、邻水护栏已有破损等，这
些景区曾被指出的隐患均已验收通过；也
有游客认为，事故发生后，水中漂着的一个
救生圈，是车落水时撞断栏杆，一起掉进水
中的。具体事实如何，有待调查。

在流量效应带动下，打造“网红”景区
成了一些传统景区发展的“救赎”之路，值
得肯定。但需要明确的是，旅游经营者应当
遵守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保证其提供的
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
求。这一要求对获得“流量密码”的网红景
区更为关键。

也就是说，即便景区未存在违反有关
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形，也将面临是否尽到
了合理限度范围内安全保障义务的审视。
根据旅游法第 42 条的规定，景区开放应当
具备的条件之一，是“有必要的安全设施及
制度，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满足安全条
件”。此外，游客购买景区门票后，意味
着景区与游客之间达成了约定权利义务的
协议，即旅游合同。因此，保证商品和服
务的安全性，是景区经营者应当履行的约
定义务，比如在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设立
明显的标志牌，对容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加
强巡逻监控等。

那么，如何判断景区经营者是否适当
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这需要更为全
面细致的调查。但有这样一个细节：或许正
是因为“车辆行驶在浮桥时，水会打湿浮
桥，司机明显会有一点打滑的驾驶感”，景
区才作出了“限速 20 公里/小时”的规定。然
而遗憾的是，根据游客所言，“尽管浮桥沿
路有限速 20 公里/小时的标识，但似乎没有
针对限速的管理方法”。

诚然，景区从预防事故发生的角度出
发，完善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将各项防范措
施落细落实，是其职责所在。而作为游客，
更应加强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遵守相关
的安全注意义务，做好风险评估，遇到有一
定危险性的项目，不要心存侥幸，更不要去
触碰有关规定中明确的安全禁区。

面对社会热点，难免众说纷纭。该起事
故中，景区经营者是否有违法违规之举？是
否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游客是否遵守了相关的安全注意义务？……
这些问题尚须等待调查结果公布后，才能进
一步确定。

不妨更多思考下，如何让每一座网红
景区的蜿蜒“浮桥”，除了有“人在桥上走，
如在画中游”的诗意，更有让游客“乘兴而
来，平安而归”的诚意？

有流量无安全的网红景区难“长红”


